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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資料之公告

茲提述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之
公告（「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之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變更本公司的董事（「董事」）及監事。除非另有指明，本公告內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內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現闡釋，由於書寫之誤，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二飛先生（「劉先生」）的英文姓名應為「Liu Erh Fei」。

董事會現亦闡釋及補充以下有關劉先生的進一步資料：

劉先生從二零一五年五月起擔任世紀互聯集團有限公司（一家股份於納
斯達克上市的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先生亦分別從二零一五年三
月及二零一五年五月起擔任鑫網易商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39）及
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22）（兩家股份皆於聯交所上市的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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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保民先生、龍子平先生、高建民先
生、梁青先生、汪波先生、吳金星先生及吳育能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涂書田先生、章衛東先生、孫傳堯先生及劉二飛先生。


